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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科学学院 2026 年

博硕士学位申请、毕业、结业通知

各专业指导组、导师和相关研究生：

为做好我院 2026 年博硕士研究生学位申请及论文答辩工作，

确保学位申请者的学位论文评阅、答辩和学位授予及毕业申请、

结业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相关资料下载

本次学位申请及论文答辩工作依据学校最新文件执行。所有

学位申请材料及相关规章制度，请登录华南师范大学综合服务平

台→部处通知栏目，查阅《关于做好 2026 年夏季博士、硕士学位

申请工作的通知》（https://sso.scnu.edu.cn/AccountService

/article/a_bctz_109626_0.html）并下载。请务必认真阅读并遵

照执行，使用最新版本的学位申请材料。

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，按照本学科、专业制定的学位论文

撰写规范完成学位论文（学位论文规范下载网址 http://yjsy.sc

nu.edu.cn/xwgz/xwsy）。各专业指导组和导师应对研究生加强学

术诚信教育，坚决抵制代写、剽窃、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，一经

查实，将依法不予授予学位或者撤销学位。研究生应按照本单位

的时间表和要求提交学位申请材料。如有特殊情况，经指导组和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，可采用网络视频方式进行学位论文答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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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申请所有流程，包括提交学位申请、预答辩、登记学术

成果、学术不端检测、上传学位论文、中文摘要、论文评阅、学

位答辩均需在新版研究生系统（https://gs.scnu.edu.cn）进行

材料的提交和审核。

二、学位申请前置条件自查（夏季 1 月 31 日前；秋季 3 月 30

日前；冬季 7 月 10 日前）

学位申请人员需符合学位申请资格（包括但不限于学分、年

限、导师和指导组意见、以预答辩和重合率检测为主的学位论文

审查等），审查通过后方可受理学位申请并安排专家评阅。具体

要求详见：《华南师范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

（华师研院〔2025〕1号）；《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

科研成果要求的规定》（2019年修订）；《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

学学院研究生申请学位取得学术成果要求（试行）》（2024年版

）。根据学校规定，欠费研究生不予受理毕业审核与学位申请。

（一）缴清学宿费

请存在欠费情况的同学通过以下缴费渠道缴清学费：

1.直接登录华南师范大学校园统一支付平台（网址：http:/

/hscwxf.scnu.edu.cn）缴费；

2.关注“华南师范大学财务处”微信公众号（微信号：scnu

_cwc）进行缴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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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“华南师范大学校园统一支付平台”

二维码登录缴费。

未按时缴费者将无法进入后续毕业与学位申请环节。如有疑

问，请联系财务处收入管理科（电话：85211128）。

（二）学分达标

请全日制及非全日制研究生在提交学位申请前，登录研究生

服务平台核查课程成绩与学分是否符合培养方案要求。具体要求

如下：

1.全日制学术型硕士

2023 级总学分不低于 36 学分，往届毕业生按当年培养方案

学分要求执行，其中公共课、学科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以及必修

环节必须全部修满；

2.学术型博士

2022 级总学分不低于 20 学分，往届毕业生按当年培养方案

学分要求执行，其中公共课、学科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必须全部

修满；

3.教育博士

2022 级教育博士总学分不低于 21 学分，往届毕业生按当年

培养方案学分要求执行，其中公共课、学科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

必须全部修满；

4.教育硕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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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总学分不低于 43 学分，其中，

公共课和学科基础课、专业必修课及必修环节必须全部修满学分。

2023 级非全日制教育硕士教育管理专业学分不低于 41 学分，往

届毕业生按当年培养方案学分要求执行，其中，公共课和学科基

础课、专业必修课及必修环节必须全部修满学分。

学生修读学分未达到培养计划规定之毕业最低学分要求者，

不具备毕业资格，学校不予受理其毕业申请与学位申请，且相关

申请将无法在系统中提交。如有缺漏请及时与教科院研究生工作

办公室 106 联系，电话 020-85211326。

三、提交毕业及学位申请（夏季批次 2 月 27 日前；秋季批次 4

月 10 日前；冬季批次 7 月 10 日前）

符合前置条件者，须按以下时间提交申请：

夏季批次：2 月 27 日前；秋季批次：4 月 10 日前；冬季批次：

7 月 10 日前

（一）学生科研成果采集

博士学位申请者及博士毕业申请者须登录新版研究生系统（h

ttps://gs.scnu.edu.cn），在【培养管理】→【学生科研成果采

集】→【学生科研成果采集】中完整填报论文、著作、专利等科

研成果，并上传相应佐证材料。填报完成后应及时通知导师进行

系统审核（路径：【培养管理】→【学生科研成果采集】→【学

生科研成果审核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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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证材料要求：

SCI、SSCI、EI、CPCI 等收录成果须提供收录证明。学校图

书馆可开具此类证明，请提前 1–3 个工作日通过“学校统一认证

平台→网上办事大厅→图书馆检索证明申请”办理。具体流程与

指引详见图书馆主页“查收查引”模块（https://lib.scnu.edu.

cn/services/chashouchayin）。

科研成果佐证材料应包含：封面、目录（请标注作者、单位、

发表时间等信息）、全文、封底。

所提交佐证材料必须与系统中填报的成果一一对应。

（二）学位申请

登录新版研究生系统（https://gs.scnu.edu.cn）：

进入【学位管理】→【我的学位信息】→【发起学位申请】；

博士学位申请者须先在【培养管理】→【学生科研成果采集】中

完成成果填报并提交导师审核。

（三）提交答辩申请表

将《教育科学学院 2026 年毕业生答辩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电

子版发送至 jkyygb@vip.163.com。邮件命名格式：“XX 级 XX 专

业学位（毕业）答辩申请名单”。表中姓名、学号、论文题目等

须与查重及送审论文完全一致。

应届生由专业班长统一收集提交，只毕业不申请学位请在备

注栏备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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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届生可单独提交，邮件主题格式：专业+学号+姓名+学位/

毕业论文答辩。

仅申请毕业不申请学位的研究生，请按毕业资格审核通知办

理（详见研究生院网页 http://yjsy.scnu.edu.cn/a/20260104/1

0013.html“关于做好 2026 年夏季毕业研究生毕业资格审核工作

的通知”），并同样在上述截止时间前在新系统中（https://gs.

scnu.edu.cn）提交毕业申请。

四、学位申请资格审核材料

学位申请资格审核材料提交时间为夏季学位申请者 3 月 10

日；秋季学位申请者 4 月 30 日；冬季学位申请者 9 月 10 日。博

士需在系统完成学生科研成果采集、预答辩以及论文查重；硕士

需在系统完成论文查重。

（一）预答辩（夏季学位申请者 3 月 8 日前；秋季学位申请

者 4 月 15 日前；冬季学位申请者 8 月 25 日前完成预答辩）

根据《华南师范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华

师研院〔2025〕1 号文件，结合学院工作实际，各指导组应组织

拟申请学位的所有博士生及重点关注硕士学位论文进行预答辩。

预答辩的组织工作参照《华南师范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工作

实施细则》华师研院〔2025〕1 号文件有关学位答辩的规定执行。

研究生导师不作为预答辩小组成员，但可以列席会议，在预答辩

小组专家成员讨论及投票时回避。预答辩通过后才能提出学位申

请（论文送审）和正式答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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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专业指导组安排

各专业指导组提前三天以上将本专业预答辩安排，包括参加

预答辩学生名单、预答辩委员会成员组成名单、预答辩秘书（必

须是本校全职在岗教职工）、秘书助理及预答辩时间等安排报研

工办在系统录入。

2.预答辩工作安排

由研工办工作人员在研究生服务平台完成【学位管理】-【预

答辩管理】-【预答辩秘书指定】。秘书指定后由预答辩秘书在系

统完成【学位管理】-【预答辩管理】-【预答辩安排管理】填写

预答辩时间、地点、专家信息等（同一场预答辩学生可以一起添

加）--【预答辩结果录入】录入预答辩结果和预答辩记录－【在

线预答辩表决】专家扫描二维码签名。最后由研工办在系统完成

对预答辩结果确认。

学位论文预答辩要求在送审学位论文提交前至少十五天完

成。

（二）学术不端检测（夏季学位申请者 3 月 10 日前；秋季学

位申请者 4 月 30 日前；冬季学位申请者 9 月 10 日前）

所有研究生学位论文在送审前必须通过学术不端检测，检测

通过方可进入送审程序。

1.检测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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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，查重结果小

于 20%、其他专业的学位论文小于 15%的，即可参加论文送审；

（2）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，查重结果大

于或等于 20%但小于等于 30%、其他专业的学位论文大于或等于 1

5%但小于等于 25%的，修改后重新查重；

（3）如果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查重结

果大于 30%、其他专业的学位论文大于 25%，则需要延期半年后才

能重新申请答辩。

2.检测安排

（1）请在上述规定时间前登录新版研究生系统（https://g

s.scnu.edu.cn），【学位管理】-【我的学位信息】-【发起重复

率检测申请】，系统提交论文及申请后由毕业生本人通知导师审

核【学位管理】-【重复率检测】-【重复率检测申请审核】，最

后由研工办工作人员在系统完成知网在线查重及检测结果确认。

（2）学院将查重不合格论文的检测报告反馈给相关导师组和

导师，由导师负责督察学生修改论文并在送审日期前提交重新检

测报告；学生可在【学位管理】-【我的学位信息】-【发起重复

率检测申请】。

（3）修改的学位论文重新查重后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延期半年

答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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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学位论文送审（夏季学位申请者 3 月 20 日；秋季学位申

请者 5 月 10 日；冬季学位申请者 9 月 20 日）

夏季学位申请者学位论文送审截止时间 19 日 17:00；秋季学

位申请者学位论文送审截止时间 5 月 9 日 17:00；冬季学位申请

者学位论文送审截止时间 9 月 19 日 17:00。

（一）学位论文送审操作

查重通过的学位论文由研工办直接在系统发送至指定送审平

台完成学位论文评审。

学位论文送审周期为 30—45 天。送审结果返回后由研工办在

系统【学位管理】-【学位论文评阅】-【评阅结果管理】导入评

阅结果、导入评阅书后在【学位中心送审】评阅记录开放－开放

导师审阅。导师审阅以后【学位管理】-【学位论文评阅】-【评

阅结果管理】-【学位中心送审】评阅记录开放－开放学生查看。

（二）专家评审意见

专家评阅意见分为三种：A.同意答辩；B.同意答辩，但需根

据评阅意见进行修改；C.不同意答辩。

1.全部评阅意见为 A 或 B，进入答辩程序，学位申请人应对

学位论文进行必要的修改。

2.有 1 份评阅意见为 C，不予进入答辩程序。学位论文必须

修改后，才能在学校下一个学位授予批次重新提出学位申请。如

学位申请人对该评阅意见有异议，学位申请人可在收到评阅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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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 2 日内按学校规定在系统【学位管理】-【我的学位信息】-【发

起评阅复核申请】。如经复核决定不支持该评阅意见的学术评价，

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，可增聘 1 位评阅专家。增聘专家的评

阅意见为 A 或者 B，可进入答辩程序。答辩时学位申请人须对评

阅意见为 C 的专家评语在答辩会上向答辩委员会提交“华南师范

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修改说明”（须由导师签字），并在答辩现

场就评阅意见和修改情况作出口头汇报。因增聘专家评阅而错过

答辩时间的，在符合学习年限规定的前提下，答辩事宜顺延至下

一批次学位授予期间进行。增聘专家的评阅意见为 C，不予进入

答辩程序。

3.有 2 份及以上评阅意见（含增聘）为 C，不予进入答辩程

序学位论文必须修改，且修改期不少于 3 个月（从学位申请人自

收到评阅意见书之日算起），在符合学习年限规定的前提下，可

重新提出学位申请。

4.连续两个批次评阅均未达到进入答辩程序要求的硕士、博

士学位论文，或者一个批次评阅意见全部为 C 的博士学位论文，

必须进行修改，且修改期不少于 6 个月（从学位申请人收到评阅

意见书之日算起），在符合学习年限规定的前提下，可重新提出

学位申请。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可视具体情况决定学位申请人是否

需要重新进行学位论文开题。

5.有 1 份及以上评阅意见为 C 的学位论文，列入学位评定分

委员会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重点审议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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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论文定稿要求

请学位申请人准时按要求完成以上要求材料及论文的提交，

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学位申请。

从 2026 年夏季批次开始，发放的学位论文封面仅用于论文最

终定稿后向“图书馆（2 本）、档案馆（1 本）、研究生院（博士

需要提交 1 本，用于邮寄到国家图书馆）、学院资料室（1 本）、

本人留存（1 本）”提交的最终存档论文封面胶装使用。故学院

后期通过分委会确定名单后，毕业生（专业班长）到教科院研工

办 106 室按硕士和博士各 6 张封面领取。存档稿前期的各环节论

文封面装订要求可以由各学院自行决定。

六、学位论文答辩（夏季学位申请者 4 月 30 日前；秋季学位

申请者 6 月 30 日前；冬季学位申请者 10 月 30 日前；完成学位论

文答辩）

各专业指导组严格遵循学校规定组织安排学位答辩，学院对

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严格审查，具体流程和要求详见《华南师范

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。为确保按期授予学位，

夏季学位申请者应在 4 月 30 日前；秋季学位申请者应在 6 月 30

日前；冬季学位申请者应在 10 月 30 日前，各学科指导组应组织

并完成相关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工作。所有博士、硕士学位申

请人在答辩前须向答辩委员会提交针对评阅意见的书面说明（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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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导师签字），并在答辩现场就评阅意见和修改情况作出口头汇

报。

学院研工办提前对答辩秘书进行培训，规范记录和填写答辩

情况。答辩过程全程录音录像。拟参加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的，

答辩委员会可在答辩时增加推优环节。答辩结束后答辩秘书在系

统录入答辩记录和答辩结果，完成答辩委员电子签名。新系统【学

位管理】-【学位论文答辩】-【答辩秘书指定】（研工办）--【答

辩安排管理】（答辩秘书，提前三天以上）－【答辩结果录入】

（答辩秘书）－【在线答辩表决】专家扫描二维码签名（答辩秘

书）－【答辩结果录入确认】（研工办）。学位答辩未通过的，

请答辩委员会立即表决“是否同意重新申请答辩”及“通过毕业

答辩意见”。

七、学位数据上报

学生答辩通过后，须完成以下步骤：

1.学生在新系统【学位管理】-【我的学位信息】-【学位数

据上报】根据填表说明填写，导出《学位信息采集表》彩色打印

2 份并签名。

2.学生在新系统下载学位申请书，打印 2 份，内容填写完整、

信息完备。

3.学生在新系统【学位管理】-【我的学位信息】-【论文归

档】发起“学位论文归档”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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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本人根据图书馆要求填写论文信息，如果论文题目有更

改，请联系研工办老师在【学位数据上报】环节同时更改；

（2）上传所有附件（学位论文 pdf 和论文修改说明等）。仅

保存，切勿提交。

（3）图书馆审核后还要提交纸质版论文。

4.学生系统发起“学位论文归档”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后，

通知导师在新系统【学位管理】-【我的学位信息】-【论文归档

审核】请导师审核论文基本信息及电子版全文的完整性。

5.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：学生填写《华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

使用授权书》（签字完毕），扫描上传至新系统“学位论文归档”

环节。

6.按答辩秘书通知提交论文纸质版。

八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（夏季学位申请者 5 月 10 日前；

秋季学位申请者 7 月 10 日前；冬季学位申请者 11 月 10 日前）

夏季学位申请者 5 月 10 日前；秋季学位申请者 7 月 10 日前；

冬季学位申请者 11 月 10 日前学院将统一审核该批次学位申请材

料，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。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将严格审查学位

申请者的申请材料，确保学位论文质量、申请材料数据准确，并

将相关学位申请材料提交校学位办。

九、论文存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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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辩后的学位论文定稿，学位申请人员除按要求提交给学院

研工办外，还需自行提交给校图书馆（含纸版和电子版，提交完

成后才能办理离校手续）。操作方法：校图书馆主页－学位论文

提交，请仔细查看提交相关详细说明，查看后如仍有问题，可向

校图书馆咨询，咨询电话：020-85214543-876，联系人：林老师，

E-mail：libszzy3@scnu.edu.cn。

注：纸质版学位论文书脊位置需要有：论文题目、姓名、年

份等信息，如博士论文对应打上：华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、

题目、姓名、2026 年夏季；硕士论文对应打上：华南师范大学硕

士学位论文、题目、姓名、2026 年夏季。

学生自行提交给图书馆的学位论文（含电子版）将用于学校

图书档案建设及相关部门学位论文抽检，提交给学院研工办的学

位论文将最终提交给学校档案馆以及教育部学位中心、省学位办

官方指定的学位论文信息采集机构（用于学位论文抽检），请确

保所提交论文为同一最终版本。

十、毕业答辩

根据《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华师〔2025〕10

7 号）规定，2021 年及之前录取的博士研究生最长在校学习年限为

8年，硕士研究生最长在校学习年限为 6 年。超过最长学习年限仍

无法毕业或结业的学生，学校将按相关文件和流程清退其学籍。

申请毕业论文答辩，暂不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，查看

《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相关规定》。毕业论文答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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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提交截止时间：夏季毕业申请者 4 月 30 日前；秋季毕业申请

者 6 月 30 日前；冬季毕业申请者 10 月 30 日前。毕业论文提交材

料：1 毕业论文一本、2 毕业答辩申请书一式两份、3 毕业论文答

辩表决票、4《学位论文延期答辩申请表》。博士研究生还需同时

提供科研成果复印件。毕业论文送审提交时间：夏季毕业申请者

3 月 30 日；秋季毕业申请者 5 月 10 日；冬季毕业申请者 9 月 30

日。

十一、结业。申请结业时请填写《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结业申

请表》（附件 4）。

十二、其他

涉密论文。根据学校保密工作有关要求，凡涉密学位论文

和内部论文必须根据学校规定事先申请，获得批准后方可开题及

撰写，并按有关要求安排送专家评阅及答辩。在提交终版论文时

提出的定密或内部论文申请一律不予接收，且将按相关文件追究

相关责任。内部论文须正常参加抽检，涉密论文解密后将 100%列

入省和国家抽检名单。

由于学位申请人员较多，请各位导师、同学严格按照通知要

求做好毕业、学位申请－授予工作，凡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

交材料的，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学位申请资格，请慎重对待。后续

工作静待各组答辩秘书具体通知。若有疑问，请与教科院研究生

工作办公室 106 联系 020-8521132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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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《教育科学学院 2026 年毕业生答辩申请表》

附件 2：《2026 年博硕士学位申请和论文答辩工作流程表》

附件 3：《学位论文延期答辩申请表》

附件 4：《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结业申请表》

附件 5：《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申请学位取得学术成果要求

（2024 年版）》

附件 6：《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科研成果要求

的规定（2019 年修订）》

教育科学学院研工办

2025 年 1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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